
 

經銷商合約書 

 

立書人：         （以下稱甲方） 

鑑正防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    （以下稱乙方） 

 

茲因甲方擬經銷乙方產品『QR Code雙層碼+1D 防偽標籤及NFC防偽標籤』及此標

籤所使用的系統。其樣品，規格及防偽辨識流程圖，如附件。 

雙方經協商，達成以下協議： 

壹、權責 

本契約之甲、乙方當事人係各自獨立之權利主體；除按本契約條款發生權利、義

務關係外，雙方無權互為代理人或發生僱用關係。任何一方不得以他方名義向第三

人為法律行為而主張權利、負擔義務。 

貳、經銷區域 

不限制任何國家或區域。 

參、程序 

甲方至乙方網站( www.brandsguards.com)「合作洽談」填寫預計要銷售的客戶 (擬合

作之品牌商)。 

乙方確認甲方擬銷售的客戶沒有其他經銷商報備過，即應立即同意甲方獨家經銷

此客戶，建檔並簽訂同意函。否則得立即告知已有經銷商報備過。 

簽訂同意函後兩個月內，乙方需要提供合作品牌商的有關人員名片， 品牌商的品牌證書，

並開始討論、設計防偽標籤樣品。 

肆、經銷期限 

在簽訂同意函半年內，如果該客戶有成交3000 pieces以上QR Code雙層碼+1D 防偽

標籤或 nfc防偽標籤，則該客戶繼續為甲方所獨家經銷；往後若每一年都有成交

10,000 pieces 以上，則該客戶繼續為該經銷商所獨家經銷。 

伍、樣品 

乙方將免費提供每個品牌商，每個品項 300 piece 的樣品，但如需特別設計，其設

計費必須由甲方負責支付。 

陸、銷售及付款方式 : 

若乙方買給甲方，甲方付款給乙方，則對客戶的賣價由甲方決定。若乙方直接賣

給客戶，直接向客戶收款，則將會付給乙方10%佣金。 

http://www.brandsguards.com/


 

柒、付款條件 : 

下訂單時付30%訂金，交貨後30天內付70%。 

捌、保證 :  

乙方直接向甲方客戶提供保證協議書如附件，乙方賠償之單價為甲方之售價，然

甲方得付予乙方其原本之利差 (甲方售價減乙方之售價)。此保證條件乃基於標籤

由乙方直接交給客戶。 

玖、其他 

一、若甲方依照本契約以上條款進行，則本契約將一直有效。 

二、本合約壹式兩份，甲乙雙方各執一份為憑，如有未盡事宜者，雙方應本誠信

互惠原則協議之。 

三、 如遇爭議，雙方同意依甲方所權責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，循法律途徑處理之。 

 

 

立書人： 

 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鑑正防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

簽章 :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: 

 

代表人：        代表人： 

 

簽名：        簽名： 

        

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統一編號： 82951077 

 

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址：新北市新店區民權108-1號6樓 

 

 

 

西  元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 


